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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行护士电子执业证书的通知

各旗市区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医疗卫生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两优”专项行动要求，提升行业政务服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便捷性，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护士电子执业证书，同时在市本级进一步优化相关注册业务的全程网办服务，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电子证书申领
呼伦贝尔市护士电子执业证书依托“护士执业注册联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已在“护士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内注册并关联护士资格的护理人员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民科微服务”或“护士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个人端申领和展示护士电子执业证书及相关注册信息。医疗卫生机构可通过“护士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机构端变更和展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护士电子执业证书及相关注册信息。
二、电子证书应用
护士电子执业证书与现行实体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在呼伦贝尔市域内各类执法检查、资格考试、职称评审、奖项评选等场景，可使用护士电子执业证书及其纸质版打印件替代实体证书。相关部门单位可通过微信扫描电子执业证书上的二维码验证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三、注册业务办理
自2023年12月1日起，呼伦贝尔市本级管理的医疗卫生机构护理人员执业注册相关业务，可由办事人员自行选择现场办理或通过“蒙速办APP”、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网（https://zwfw.nmg.gov.cn/）全程线上办理。“护士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个人端、机构端内的原有相关业务申请操作不变。
线上办理时，申请材料可通过扫描或高清拍照形成电子文档上传至线上办理系统，无需持实体材料在审批机关审核制证。线上办理完成后，由审批机关核发护士电子执业证书。持有护士电子执业证书的护理人员确需使用实体护士执业证书的，可向相应审批机关申请制印实体证书。
四、业务类型及办理方式
我市全面推行护士电子执业证书后，市本级相关业务对应增加办理方式。护士首次执业注册、护士变更执业注册、护士延续执业注册业务增加全程网上办理方式；护士执业证书注销业务增加网上提交申请材料、线下收缴实体证书办理方式；实体护士执业证书补发（补印）业务因涉及实体证书制发，继续采取现场办理方式。各旗市区应结合实际参照调整，因客观条件不具备、无法实行线上办理的，应完善人员、设备、系统配备，加紧推进工作落实。
五、其他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推行护士电子执业证书是优化行业政务服务、减轻群众办事负担的务实举措。各旗市区要切实转变工作思路，积极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加紧对本地护士执业注册相关事项办理流程进行适应性改造，做好线上办理系统设置，确保业务办理“线上通、线下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二）规范材料审核。护士执业注册业务实行线上办理后，各旗市区要针对性的加强业务人员培训，指导办事群众做好申请材料的线上提交，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开展材料审核，确保审批事项规范、顺畅办理。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及时通过办理系统或电话与申请人取得联系，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原因并指导其进一步完善申请材料。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旗市区要通过报刊广播、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介，主动宣传推行护士电子执业证书的相关政策要求、申请条件和办理流程，对外公布专门热线电话，积极解答医疗卫生机构和办事群众的业务咨询，切实提高政策知晓度，确保业务调整转换无缝衔接。
附件：1.护士电子执业证书申领展示流程
      2.护士执业注册业务全程网上办理流程（市本级）
                   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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